
函 稿 代 碼 :CV0406裁判節本

最 高法 院 民事判 決 (節 本 )

l11年度台上字第930號

上 訴 人 林昕萱

林美玲

林淑華

林 藜

共   同

訴訟代理人 雷白告明律師

上 訴 人 林俊男

黃新穆

黃崇凱

林容卉

被 上訴 人 鄭 發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 ,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l0年 l

0月 29日 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 (l08年度家上字第231號 ),
提起上訴 ,本院判決如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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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2年 10月 26日

本件正本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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